
衡科院人通〔2025〕2 号

型”教师认定工作实施细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2025 年度“双师

则

根据学院《2025 年度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方案》，现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材料提交要求

1.提交材料时间：4月 25 日前申请认定的教师登录管理信息系

统教师自助子系统（https://jiaoshi.hnedu.cn/selfservice/index）

完成个人申请工作。

2.必传材料：教师资格证、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（PDF

格式，分辨率≥300dpi）；近 5年企业实践证明（累计≥6 个月，加

盖企业公章）或教学成果获奖证书。

3.材料命名规则：格式：姓名-材料类型-日期（例：张三-职称

证书-20250315）。

二、审核流程

1.初审（5 月 10 日前）：认定工作组核查材料真实性，重点审

核职业资格与教学岗位的匹配性。材料不全者需在 3个工作日内补正，

逾期视为放弃。

2.公示（5 月 20 日前）：通过学院官网公示初审合格名单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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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期 5 个工作日。异议反馈渠道：人事处邮箱（hykjzyrsc@163.com）。

3.专家评议（6月 15 日前）：评议标准：教学能力（40%）：近

3 年教学质量评价≥85 分；实践能力（60%）：企业实践时长、技能

等级证书等级。

三、专家推荐要求

1.上传专家材料时间：3 月 25 日前

2.评议专家条件

（1）校内专家的资格条件及人数：具有正高职称、5 年以上教

学或实训指导经验；每专业大类推荐人数≤2人。

（2）企业专家的资格条件及人数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高级技

师，在本行业从业≥8年；占评议专家总人数不超过 20%

四、系统操作指南

1.教师端操作：登录地址：

https://jiaoshi.hnedu.cn/selfservice/index

2.步骤：注册账号→填写信息→上传材料→提交申请。

3.管理端操作：登录地址：

https://jiaoshi.hnedu.cn/mgmt/index

4.步骤：审核材料→公示结果→提交认定数据。

5.咨询电话：蒋老师，19573493630

五、异议处理

公示期内若有异议，可通过实名以书面材料形式向纪检监察处反

映；认定工作组需在 3个工作日内核查并书面答复。经查实存在问题

的，取消认定资格并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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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ilto:（rsc@xxx.edu.cn）。


附件：《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“双师型教师认定”个人申报操

作手册》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人事处

2025 年 3月 2 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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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“双师型教师认定”

个人申报操作手册

二〇二四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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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系统登录

1.1.系统登录注意事项

只有身份证件类型为“居民身份证”，在教师系统中入职成功，

且系统中人员状态为可档案维护的教师才可以登录系统。

人员状态为可档案维护指：“在本单位任职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

-借出到机关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借出到事业单位、暂未在本单位任

职-长病假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进修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交流轮岗、

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企业实践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因公出国、暂未在

本单位任职-离岗创业、暂未在本单位任职-待退休、暂未在本单位任

职-待岗”等状态。

1.2.系统登录网址

系统登录网址如下：https://jiaoshi.hnedu.cn/selfservice/index，教

师可通过该网址登录系统进行双师型教师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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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系统登录账号密码

系统登录账号为身份证号，密码为教师系统登录的密码。如果忘

记了密码可联系学校系统管理员进行重置。

第二章 “双师型教师认定管理”申报

2.1.申报

教师个人登录到系统中后点击【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管理】按钮

即可进入到双师认定页面。

教师在【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管理】页面点击【我要申报】按钮，

根据需要选择认定等级、是否破格（仅申报中级、高级时才需要选择

是否破格）等条件后点击报送按钮并确认就可以进入到申报页面完善

信息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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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1.只有在申报时间内且存在启用的项目时，【“双师型”教师认

定管理】页面才会显示我要申报按钮，否则不显示。

2.如果选错了项目进行申报，在没有报送前教师自己可以点击删

除按钮删除填写的信息，然后重新点击我要申报按钮选择正确的认定

等级进行申报。如果已经报送至上级，则需联系学校操作驳回后再删

除并重新选择我要申报按钮，选择正确的认定等级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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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页面中的【基本信息】除了【任教专业】和【任教年限】

字段是手动填写，其他字段均从教师系统中提取过来，具体提取规则

将鼠标光标放在字段名称上会显示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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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果基本信息中提取的字段有错误的需要联系学校信息管理

员，在教师系统中通过【已审核信息变更】进行修改。学校信息管理

员修改并审核通过后，教师需要点击【信息同步】来同步修改后的信

息。

5.申报页面填写的信息每 3分钟会自动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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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暂存

教师点击暂存按钮可以暂时保存当前已填写的信息。需注意申报

页面中填写的佐证材料不能超过限定的字数。若超过限定字数，文本

框会标红。此时点击【暂存】按钮也不会保存文本框中已填写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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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编辑

教师点击【编辑】按钮可以编辑修改教师未报送或者被驳回修改

的信息。

2.4.删除

教师点击【删除】按钮可以删除教师未报送或者被驳回修改的信
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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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报送

教师点击【报送】按钮，勾选【申请人承诺】后再点击【报送】

按钮就可以将教师未报送及被上级驳回修改的信息报送至学校进行

资格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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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1.只有信息全部填写完整且符合申报要求后才能报送成功。若信

息不完整报送时相应的内容会标红提示且系统弹出数据不完整的提

示。若不符合申报要求报送时系统会提示不符合的是哪些模块，需根

据提示修改正确后才能进行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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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时所有佐证材料都有字数限制，若超过限定的字数则无法

上报。超过限定字数后文本框会标红，报送时会提示数据不完整。

3.报送时一定要勾选【申请人承诺】，否则承诺书页面会标红高

提示，无法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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